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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相關法規】113年考前叮嚀（七） 

一、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及扣除額 

（一）所得稅法第 17 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計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下列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餘額，

為個人之綜合所得淨額： 

1.免稅額： 

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義務人及

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1)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者。其年滿七十歲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2)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

務人扶養者。 

(3)納稅義務人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姊妹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

無謀生能力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4)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合於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

條第三項之規定，未成年，或已成年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確係受

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模擬試題】 

(A) 依所得稅法有關綜合所得稅之免稅額規定，下列何者得列報為受扶養親屬 ?  

(A)就讀軍校之已成年子女  (B)已成年，在補習準備國考的子女  

(C)服役中之已成年子女  (D)大學畢業被資遣，目前待業中的子女 

2.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就下列標準扣除額或列舉扣除額擇一減除外，並減除特別扣除額： 

(1)標準扣除額： 

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十二萬元(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131,000 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

之(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262,000 元)。 

(2)列舉扣除額 : 

①捐贈：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

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

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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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保險費：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

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

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③醫藥及生育費：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費及生育費，以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

險特約醫療院、所，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院者為限。但受有保

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④災害損失：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失。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

金部分，不得扣除。 

⑤購屋借款利息：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向金融機構借款所支付之利息，其

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三十萬元為限。但申報有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者，其申

報之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金額，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納稅義務人依上述規

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以一屋為限。 

(3)特別扣除額： 

①財產交易損失：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財產交易損失，其每年度扣除額，以不超過當年度

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資扣除，或扣除不足者，得

以以後三年度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之。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②薪資所得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數額以二十萬元(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218,000 元)為限。 

③儲蓄投資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

及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目前無此項)，合計全年扣除數額以二十

七萬元為限。但依郵政儲金匯兌法規定免稅之存簿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分離課稅之

利息，不包括在內。 

④身心障礙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及精神

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每人每年扣除二十萬元(113 年度適用標準為

21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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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之教育學費每人每年之扣除數額以二萬五千

元為限。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及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⑥幼兒學前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六歲以下之子女，第一名子女每年

扣除十五萬元，第二名及以上子女每人每年扣除二十二萬五千元。 

⑦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為符合中央衛

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⑧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一月一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

國境內租屋供自住且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其所支付之租金減除接受政府補

助部分，每一申報戶每年扣除數額以十八萬元為限。但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

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有房屋者，不得扣除。 

3.依第七十一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前

項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 

4.納稅義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 7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及之

8 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之規定： 

(1)經減除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及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額後，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依第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2)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選擇就其申報戶股利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之二

十八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3)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額超過同條例第十三

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模擬試題】 

(D) 1. 下列何者屬於綜合所得稅申報之特別扣除額項目？  

(A)災害損失  (B)購屋借款利息支出  

(C)競選經費  (D)財產交易損失 

(C) 2. 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下列何項特別扣除額係以個人為單位？     

①長期照顧②儲蓄投資③教育學費④保險費⑤幼兒學前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③⑤ (D)①③④⑤ 

(B) 3. 下列何者屬於所得稅的特別扣除額項目 ?  ①長期照顧②災害損失③子女大

學學費④購屋借款利息 

(A)①②  (B) ①③ (C)②③  (D)②④ 

(C) 4. 下列何者符合所得稅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規定 ? ①每一申報戶每年最多可

扣除 12 萬元②納稅義務人在中華民國境外租屋自住可扣除③納稅義務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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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在中華民國境內有房屋者，不得扣除。除④申報受扶養的

叔父，租屋自住租金可扣除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 ②④ 

（二）所得稅法第 17-3 條 

納稅義務人及與其合併報繳之配偶暨受其扶養親屬，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取得

公司公開發行並上市之記名股票之股利，不適用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第三小目儲

蓄投資特別扣除之規定。 

（三）所得稅法第 17-1 條 

個人於年度進行中因死亡或離境，依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者，其

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減除，應分別按該年度死亡前日數，或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日數，

占全年日數之比例，換算減除。 

二、舊制重購自用住宅稅額之扣抵或退還 

（一）所得稅法第 17-2 條 

1.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之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額，自完成移

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於重購自

用住宅之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中扣抵或退還。但原財產交易

所得已依本法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扣抵部分不在此限。 

2.前項規定於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 

三、非現金財產捐贈之處理 

（一）所得稅法第 17-4 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金財產捐贈政府、國防、勞軍、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者，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規定申報捐贈列舉扣

除金額之計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稽

徵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標準核定之： 

1.未能提出非現金財產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 

2.非現金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 

3.非現金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行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與取得成本有

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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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營利事業會計基礎與會計年度 

（一）所得稅法第 22 條 

1.會計基礎，凡屬公司組織者，應採用權責發生制，其非公司組織者，得因原有習慣或因

營業範圍狹小，申報該管稽徵機關採用現金收付制。 

2.前項關於非公司組織所採會計制度，既經確定仍得變更，惟須於各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

前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二）所得稅法第 23 條 

會計年度應為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但因原有習慣或營業季節之特殊情形，

呈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者，得變更起訖日期。 

五、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 

（一）所得稅第 24 條 

1.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

為所得額。所得額之計算，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

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攤；其分攤辦法，由財政

部定之。 

2.營利事業帳載應付未付之帳款、費用、損失及其他各項債務，逾請求權時效尚未給付者，

應於時效消滅年度轉列其他收入，俟實際給付時，再以營業外支出列帳。 

3.營利事業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類利息所得中之短期票券利息所得，除依第八十八條規

定扣繳稅款外，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但營利事業持有之短期票券發票日在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一月一日以後者，其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 

4.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持有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或不動產證券化

條例規定發行之受益證券或資產基礎證券，所獲配之利息所得應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

稅，不適用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五十條第三項

分離課稅之規定。 

5.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因投資於國內其他營利事業，所獲配之股利或盈餘，

除依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外（113 年扣繳率為 21%），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 

（二）所得稅第 24-1 條 

1.營利事業持有公債、公司債及金融債券，應按債券持有期間，依債券之面值及利率計算

利息收入。 

2.前項利息收入依規定之扣繳率計算之稅額，得自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減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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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利事業於二付息日間購入第一項債券並於付息日前出售者，應以售價減除購進價格及

依同項規定計算之利息收入後之餘額為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 

4.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營利事業以第一項、前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有價

證券或短期票券從事附條件交易，到期賣回金額超過原買入金額部分之利息所得，應依

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稅款，並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該扣繳稅款得自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中減除。 

六、認購（售）權證 

（一）所得稅第 24-2 條 

1.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發行認購（售）權證者，發行人發行認購（售）權證，於該權

證發行日至到期日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有價證券及衍

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併計發行認購（售）權證之損益課稅，不適用第四

條之一及第四條之二規定。但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認購（售）

權證與標的有價證券之交易損失及買賣依期貨交易稅條例課徵期貨交易稅之期貨之交

易損失，超過發行認購（售）權證權利金收入減除各項相關發行成本與費用後之餘額部

分，不得減除。 

2.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經營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其交易損益，應於交易完成結算

後，併入交易完成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不適用第四條之一及第四條之二規定。 

七、代收公司款項 

（一）所得稅第 24-3 條 

1.公司組織之股東、董事、監察人代收公司款項不於相當期間照繳，或挪用公司款項，應

按該等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稅。但公司如係

遭侵占、背信或詐欺，已依法提起訴訟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不予計算。 

2.公司之資金貸與股東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約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屬預支職工薪資

者外，應按資金貸與期間所屬年度一月一日臺灣銀行之基準利率計算公司利息收入課

稅。 

八、噸位稅 

（一）所得稅第 24-4 條 

1.自一百年度起，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海運業務之營利事業，符合一定要件，經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其海運業務收入得選擇依第二項規定按船舶淨噸位計算營

利事業所得額；海運業務收入以外之收入，其所得額之計算依本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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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前項營利事業每年度海運業務收入之營利事業所得額，得依下列標準按每年三百六十五

日累計計算： 

(1)各船舶之淨噸位在一千噸以下者，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六十七元。 

(2)超過一千噸至一萬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四十九元。 

(3)超過一萬噸至二萬五千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三十二元。 

(4)超過二萬五千噸者，超過部分每一百淨噸位之每日所得額為十四元。 

3.營利事業經營海運業務收入經依第一項規定選擇依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者，一經

選定，應連續適用十年，不得變更；適用期間如有不符合第一項所定一定要件，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核定者，自不符合一定要件之年度起連續五年，不得再選擇依前

項規定辦理。 

4.營利事業海運業務收入選擇依第二項規定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者，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結算申報，不適用下列規定： 

(1)第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關於虧損扣除規定。 

(2)其他法律關於租稅減免規定。 

【模擬試題】 

(A) 1.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依所得稅法 

(A)第八十條第五項 (B)第八十條第四項 

(C)第八十條第三項 (D)第八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B) 2.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之會計事項，應參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企業會計

準則公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國際會

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合稱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等據實記載，產生

其財務報表。 

(B)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

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

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房地

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會計帳

簿中調整。 

(C)營利事業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其帳載事項與所得稅法、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產業創新條例、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

價查核準則、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營利事業適用所得稅法第二十四條

之四計算營利事業所得額實施辦法、營利事業對關係人負債之利息支出不得

列為費用或損失查核辦法、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房地

合一課徵所得稅申報作業要點、本準則及有關法令規定未符者，應於申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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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自行調整之。 

(D)營利事業申報之所得額達各該業所得額標準，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

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者，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之案件，稽徵機

關應依本準則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要點規定辦理。 

(C) 3.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未依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之規定設置帳

簿並記載者，除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五條之規定辦理外，並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未辦理者，應依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之規定，核定其所得額。 

(B)帳簿有塗改內容或有缺漏頁數，經查明無不法情事，且會計記錄銜接，憑

證相符者，仍應查帳核定。 

(C)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所得額之情事者，除本準則另有規定外，

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辦理。 

(D)原始憑證未依規定保存者，除本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依稅捐稽徵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處罰。但取得買受人簽章證明與其所持有之憑證相符之影本，或經

原出具憑證之營利事業簽章證明與其自留之存根聯相符之影本，或保留自行

蓋章證明之扣抵聯影本以及統一發票經核定添印副聯，其副聯已送稽徵機關

備查，其經取具該稽徵機關之證明者，免予處罰，並准予認定。 

(D) 4.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 , 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其關係所得額之

一部未能提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經稽徵機關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之規定，就該部分按同業利潤

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得額 

(B)就該部分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其核定之所得額，以不超過當

年度全部營業收入淨額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所得額為限。 

(C)但營利事業有漏報營業收入情事，經稽徵機關就該漏報部分按同業利潤標

準核定其所得額者，不在此限。(D)以上皆是 

(D) 5.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未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經就營業收入淨額按同

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者，如有非營業收益或損失，應依法合併計課或核

實減除。 

(B)營利事業如在規定送交調查時間以內申請延期提示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

應予受理。但延長之期限最長不得超過一個月，並以一次為限。 

(C)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如因有關機關因公調閱而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得先

予書面審核核定。 

(D)營利事業之帳簿文據如因有關機關因公調閱而未能提示者，稽徵機關得先

予書面審核核定。但營利事業應於調閱機關發還所調閱之帳簿文據後六個月

內，送請稽徵機關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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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6.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當年度使用之帳簿因故滅失者，得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

置新帳，依據原始憑證重行記載，依法查帳核定。 

(B)對外會計事項，應取得外來憑證或給與他人憑證；其應取得外來憑證者，

除第六十八條、第七十四條第三款第二目之 3.之 4 與之 6.第七十八條第二款

第六目、第八目及第九目、第七十九條第三款第一目、第八十條第四款第二

目及第三目、第八十八條第三款第二目規定，得以內部憑證認定者外，不得

以內部憑證代替；其以內部憑證代替者，應予認定。 

(C)營利事業申報營業收入與開立統一發票金額不一致，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調整說明；其經查明無漏報或短報情事

者，應予核實認定。 

(D)凡顯屬收入項目列入非收入科目，或非收入科目中有應轉列收入項目而未

轉列，因而短報所得者，均依所得稅法第一百十條規定辦理。 

(B) 7.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營利事業當年度關係所得額之全部或一部之原始憑證，因遭受不可抗力災

害或有關機關因公調閱，以致滅失者，該滅失憑證所屬期間之所得額，稽徵

機關得依該事業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核定之。營利事

業開業或由小規模營利事業改為使用統一發票商號未滿三個年度，致無前三

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其無核定純益率資料之年度（含

未滿一年無全年度核定資料之年度），以各該年度查帳核定當地同業之平均

純益率計算之。 

(B)稽徵機關依前項規定使用之前三個年度資料中，如有營利事業申報之純益

率尚未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情事，得以申報數為準；俟稽徵機關核定時，不必

按核定數調整之。 

(C)營利事業之帳簿憑證，在辦理結算申報後未經稽徵機關調查核定前，因遭

受不可抗力災害或有關機關因公調閱，以致滅失者，除其申報純益率已達該

事業前三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從其申報所得額核定

外，申報純益率未達前三個年度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者，應按前二項規定辦

理。 

(D)營利事業之帳簿憑證滅失者，除合於前五項規定情形者外，稽徵機關應依

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八十一條規定，就查得資料或同業利

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C) 8.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 , 營利事業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視為銷售貨物之銷售額 , 下列處理何者有誤? 

(A)以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以上項貨物無償移轉他

人所有，按時價作為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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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產製、進口、購買供銷售之貨物，轉供自用，或以上項貨物無償移轉他

人所有，列帳仍按其產製、進口或購買之實際成本為準，轉列資產或費用，

免按時價列帳 

(C)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於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作為加項。 

(D)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將該項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於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A) 9.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 , 營利事業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視為銷售貨物之銷售額 , 下列處理何者有誤? 

(A)解散或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於解散、廢止時將貨物抵償債務、分

配與股東或出資人按時價作為銷售額者，該項貨物之估價，於營利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仍應依所得稅法第六十五條規定，以時價或實際成交價格為

準。 

(B)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交付與委託人，按代購貨物之實際價格作為銷售

額者，於辦理當期所得稅結算申報時，除代購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

銷售額應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C)委託他人代銷貨物，於送貨時已先按送貨之數量及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

銷售額者，於年度終了時，其尚未經代銷之貨物價額，應於辦理所得稅結算

申報時，將該項銷售額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

予以減除。 

(D)受他人委託代銷貨物，按約定代銷之價格作為其銷售額時，於辦理當期所

得稅結算申報時，除代銷之佣金收入仍應列報外，該項銷售額應於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內營業收入調節欄項下予以減除。 

(C) 10. 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之規定 , 營利事業外銷貨物或勞務，其銷貨收入

之歸屬年度之敘述何者有誤(A)外銷貨物應列為外銷貨物報關日所屬會計年

度之銷貨收入處理。(B)但以郵政及快遞事業之郵政快捷郵件或陸空聯運包

裹寄送貨物外銷者，應列為郵政及快遞事業掣發執據蓋用戳記日所屬會計年

度之銷貨收入處理。(C)銷售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

之勞務，應列為勞務提供完成收款日所屬會計年度之銷貨收入處理。(D)銷

售與外銷有關之勞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勞務，應列為勞務提供完

成日所屬會計年度之銷貨收入處理。 

 

 

 

 


